吴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燃放

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
为防治环境污染，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、财产安全，营造良好生产、生活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苏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决定调整吴中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。现将具体禁放区域通告如下：

在保持本区原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（长桥街道办事处管辖全域，城南街道办事处管辖全域，越溪街道办事处管辖全域，太湖街道办事处管辖全域，金庭镇全域，木渎镇枫灵路以北、金山南路及寿桃湖路以西、张金浜路以南、天平山森林防火通道以东区域）的基础上，新增木渎镇部分区域为禁放区，具体为：木渎镇西至现有禁放区、寿桃湖西侧道路、香枫印象小区西侧，北至高新区与吴中区交界，东至高新区与吴中区交界，南至竹园路区域。

本通告自2025年12月2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27日。
附件：吴中区烟花爆竹禁放区调整示意图

关于《吴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》的政策解读

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  

2025年11月28日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
吴中区烟花爆竹禁放区调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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